
信用：公司设立和运行的基石--兼评注册资本制度和揭开公

司面纱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4_BF_A1_

E7_94_A8_EF_BC_9A_E5_c122_480596.htm 导语：公司制度的

核心价值在于公司本身的独立法人地位和公司股东对公司债

务所承担的有限责任。说公司制度是人类社会在经济生活中

的一大创举，就在于它通过限制股东的责任为人们创办公司

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保护。然而，《公司法》本质上又是一

部社会法，它必须同时兼顾投资人和债权人双方的利益，在

鼓励投资的同时保障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其实，无论公司

也好自然人也罢，之所以能够脱离一手交钱一手货的原始方

式迅速达成交易，主要是缘于一种信赖。为了保证公司的信

用，立法者在最初设计公司制度的同时就设计了股东出资制

度。股东的出资形成了公司的注册资本，成为公司信用的最

初担保。然而，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

司股东违背诚信原则，通过抽逃出资、转移公司财产等方式

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追求法的公平价值和公司制度的健

康发展，立法者便补充设计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通

过揭开公司面纱，让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从

而矫正他们对公司和债权人的背信行为，恢复公司被损害的

信用。本文拟通过评价资本担保制度和揭开公司面纱，论述

信用对公司健康运行的重要性。 案例：2005年初，张某夫妇

决定开办B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在征得

李某同意后，以张某和李某二人名义出资设立。其中，张某

为B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为挂名股东，既不对B公司真正出



资也不参加决策和经营管理。B公司登记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

民币，张某、李某分别占10%与90%的股份。在B公司设立时

，张某分别以自己和李某名义共划到B公司验资账户1000万元

人民币，在B公司成立后抽回资金900万。 A房产公司（以下

简称：A公司）系张某创办。B公司成立后，张某从A公司划

出300万为B公司购地40亩，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是B公

司。 2006年，B公司为其他公司借款担保1800万不能如期清偿

形成诉讼。贷款银行以B公司股东抽逃出资，滥用公司法人独

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为由申请追加张某和李某为共同被告

，要求其对B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理分析

： 一、公司能够设立和运行的基础是什么 众所周知，人们设

计公司制度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防范公司股东的交易风险。

通过赋予公司本身独立的法人地位，使公司股东避免直接参

与市场交易并对所产生的全部风险承担无限责任。然而，整

个市场的交易风险并未因此减少，公司制度只是把原本属于

股东的风险分散和转移给了债权人。公司制度从根本上说是

一种有损债权人利益的制度设计。 然而，公司要为大家所接

受并真正参与市场交易，最为根本的是它必须象其他市场参

与主体一样具有一定的信用基础。否则，每个参与者都会根

据自己的判断本能地拒绝与公司交易，以保护自已的切身利

益。立法者为了使公司获得最初的信用，以便公司能够作为

一种交易主体为大家所接受，也为了保护整个市场的交易安

全，平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他们便设计了注册资本

制度并把它作为公司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尽管各国

立法者为了鼓励投资创业纷纷通过修订各自的《公司法》，

不断降低对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但是真正已经取销注册资



本制度和取销对股东出资要求的情形几乎闻所未闻。在我国

，也有不少学者撰文对最低注册资本的价值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甚至提出要取销注册资本制度，但是笔者认为很难设想

有人敢于和一个一文不名的公司进行交易。试想又有谁敢把

自己的财产出借给这样的“皮包公司”，甚至连包装公司的

“皮包”还是骗来的？如果允许公司设立时“0”注册，公司

最初的运行必然全部靠赊欠。公司的交易赢利会通过内部分

红及时转移给公司股东，而交易所形成的累积亏损必然会通

过公司的最终破产全部转移给债权人。这样的公司将毫无信

用可言，根本不会为市场参与主体所接受。恰恰相反也正是

由于注册资本对公司信用的切实影响，尽管我国新修订的《

公司法》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降为3万元人民币，

但是大多数公司在设立时还是登记了远远高于这个底线的资

本金。就象本文案例中的张某，不惜在验资后再抽逃出资，

也要在公司设立时登记1000万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探究其

真实目的，也无非是为了展示B公司的实力和信用，便于公司

日后参与市场交易。 有学者提出：公司一旦设立并持续经营

，它就会同时拥有由股东原始出资和对外负债所形成的全部

资产。公司最终的偿债能力取决于它现在拥有的全部资产，

而不必具体区分这些资产是注册资本或者负债所形成。笔者

赞同这一观点，但是笔者同时认为只有公司的净资产和公司

现有的持续赢利能力才能准确体现公司信用的真正价值。正

如以上所说，如果允许公司设立时“0”注册，公司初始的信

用便无法形成，公司根本不存在运行的基础。 部分学者指出

，公司设立后通过持续经营其净资产会发生很大变化，再加

上不少股东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转移公司财产，认为公



司初始登记的注册资本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现有的偿债能力，

无法达到保护债权人之目的，并借此进一少否认注册资本制

度的根本价值。笔者认为这一浅见漏洞百出，不足采信。正

如一个新生儿的降生需要卫生防疫，不能因为他在日后还会

患病而否认对他出生防疫的价值一样。对于股东抽逃出资、

转移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目前各国已

通过立法或司法实践予以矫正。具体情形将在本文法理分析

的第二部分详细阐述。至于公司因正常经营导致其净资产变

化，致使公司注册资本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现有的信用和偿债

能力，则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司年检和登记制度来解

决。《公司法》可以要求登记机关根据公司每年经审计无误

的财务报告变更登记公司每年年初的净资产，并在公司执照

中予以载明和公示。市场交易参与主体在与公司交易时，其

关注的重点将是公司年初的净资产和现有的持续赢利能力，

而不再是其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但是这并不是说注册资本制

度对于公司已没有意义，相反正是注册资本创立了公司最初

的信用，同时各国立法或司法实践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设计出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 二、“揭开公司面纱”的涵义和

现实意义 “揭开公司面纱”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又称公

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英国叫“刺破公司面纱”，德国称“直

索”，日本称“透视理论”。是指为了制止和矫正公司股东

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否认公司的独立人

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滥用权力的股东对公司债务和社

会公众，与公司一同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制度。目前，这一

制度已为两大法系的国家广泛认可，成为众多国家公司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10月，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

》也正式引入这一制度。该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

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

东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不仅是公司制度的基本要求，也

是公司取得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法律依据。

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无偿转移公司财产，实质上是混

同了自己与公司的财产。针对这种情形，有效保护公司债权

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否认公司的独立地位

和“滥权股东”的有限责任，让“滥权股东”与公司一起对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本文案例，由于张某在B公司成

立后抽逃注册资金900万元人民币，严重损害了公司信用。

当B公司现有资产不足清偿担保债务时，通过“揭开公司面纱

”责令张某与B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而使B公司受损害

的注册资本信用得到恢复，使张某滥用公司独立地位和股东

有限责任的行为得到矫正和惩处。 三、我国《公司法》关于

“滥权股东”的责任范围 能够根据我国公司发展的现状和需

要适时引入“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是我国《公司法》修订

的一大进步。它与注册资本制度一起，构筑了我国公司设立

和运行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新《公司法》关于“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相应简略，这也给这一制度的司

法实践和具体运用留下了太多的困难和挑战。结合本文案例

，张某应在多大范围内对B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

无一个明确的标准或依据。 目前，本所律师关于张某的责任

范围大致形成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行《公司

法》并未限定“滥权股东”的责任范围，“揭开公司面纱”



就是要否认公司的独立地位和“滥权股东”的有限责任，所

以张某应对B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种意见

认为，“揭开公司面纱”只是针对特定情形否认公司的独立

地位和“滥权股东”的有限责任，并不是对公司的彻底清算

和解散，也不是全面否定公司法人格。结合我国《公司法》

修订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东出资不实、抽逃出资和无偿转

移公司财产的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张某只应在抽逃出资的范

围内对B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种意见

认为，“揭开公司面纱”是我国《公司法》修订新引入的制

度，此前的司法解释不能与此相抵触。“揭开公司面纱”从

根本上说是有条件否认公司法人格和“滥权股东”的有限责

任，但其本身也具有对“滥权股东”的惩罚性，并不是对出

资不实、抽逃出资或无偿转移公司财产的简单填补。否则，

新《公司法》完全可以将原有的司法解释予以吸收而不必引

入“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所以认为张某应在因抽逃出资给B

公司造成全部损害的范围内（包括期待利益损失）对B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因为其符合“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本意。同时笔者建议在公司期待利益

损失难以查明的情况下， “滥权股东”应对公司债权人在出

资不实、抽逃出资或无偿转移公司财产数额2倍的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四、本案挂名股东的法律责任 李某是B公司

的挂名股东，应否对B公司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

所律师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李某的挂名情形对外不具有对抗效力，李某应当对B公司的

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抽逃出资系

张某所为，与李某无关，因此李某不应当对B公司的担保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首先，就本文案

例看B公司在设立时并非出资不实，而是张某在公司设立后抽

逃了出资，所以李某作为挂名股东不应为出资不实承担责任

。其次，抽逃出资系张某所为，李某并没有不当行为。而根

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判断公司股东应否对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主要是看公司股东有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由于李某只作挂名股东，并不参加B公司管理和经营活动，更

无逃避公司债务的不当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李某并非“揭开

公司面纱”制度意义上的“滥权股东”，不应对B公司成产后

的担保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结论： 信用是公司设立和运

行的基石，是公司为大家所接受并真正参与市场交易的前提

与保障。注册资本制度创立了公司最初的信用，“揭开公司

面纱”则通过对损害公司信用的行为予以惩处和矫正，使公

司受损的信用得到恢复与补充。两种制度相互配合，有力地

促进了公司的健康运行和发展。 （作者：刘月武，河南陆达

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